（一）采购清单
1.数据中心机柜数量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说明
	备注

	1
	数据中心机柜
	个
	140
	租赁服务期12个月
	包含主（异地灾备）、备中心机柜


（二）技术参数要求
1.数据中心技术要求
（1）数据中心A技术要求
	序号
	指标项
	重要性
	技术要求

	1
	机房选址要求
	▲
	投标人提供的数据中心在选址上应符合甲方要求，A、B数据中心跨地级市行政区。如投标人方案中须进行机房和设备迁移，投标人须提供迁移方案并出具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保证招标人业务不受影响并承担相关所有费用。

	2
	机房总体要求
	▲
	投标人提供的机房建设标准必须满足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的CQC1312-2017数据中心场地基础设施认证技术规范，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为保证系统稳定运行和配套系统性能稳定，要求机房通过验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机房所在地应交通方便，周边500米范围内不得有下列危险：
 水灾、泥石流等灾害威胁、国家重点基础设施或重大军事目标、强腐蚀源、污染源、强电磁、有害气体、强震动源、容易发生群体事件场所、易燃易爆源。

	
	
	 
	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应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可用性设计，包括建筑结构、系统冗余能力、物理安全考虑、人员设备控制、消防安全考虑、应急能力、防电磁辐射、防雷、防水、防静电等。

	
	
	▲
	投标机房产权所有人应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明文件或与机房房屋所有权单位签署的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不低于服务要求），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
	投标人在数据中心A内须提供1 个独立办公室、2 个车位和相应的物业服务，办公室建筑面积不小于30 平米（含相应的物业服务，包括办公桌椅、网络、饮用水；提供7×24 小时中央空调或集中供暖），提供一个不小于60 平米的库房，并可以提供临时会议室。（提供承诺书）

	3
	机房定制化要求
	 
	提供租赁机房区域要求为独立的模块间内；所在区域需安装视频监控录像装置，连续视频监控记录应保存至少90 天，机房实行封闭式管理，机房应设置防盗报警系统。应对机房所在区域出入人员身份执行审批审核流程，并记录出入人员信息、进出时间、工作内容等，相关记录应保存至少365 天。

	4
	机柜要求
	▲
	投标人须提供不少于80个机柜，单机柜功耗≥4.5kW。机柜须满足标准19 英寸机架设备安装上架要求，机柜尺寸不小于600×1200×2000mm，可用空间不小于40U。

	
	
	 ▲
	每机柜承重不低于800KG。

	
	
	 
	机柜内托盘或托架数量可满足设备上架要求，每个托架或托盘要求承重不小于80KG。

	5
	机房综合布线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根据招标人需求在机柜所在机房区域内完成综合布线，线缆敷设在所在区域桥架机柜内，对强弱电进行分离，规范整齐。所在区域内的线缆按照招标人要求进行标签标识。

	
	
	 
	缆线采用线槽或桥架敷设时，线槽或桥架的安装位置应与建筑装饰、电气、空调、消防等专业协调一致。应将通信线缆铺设在专用线槽内，强弱电缆需隔离铺设间隔不小于300mm，并进行统一标识。

	
	
	 
	综合布线系统应选用国际主流品牌产品；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ANSI/TIA/EIA 568B、ANSI/TIA/EIA 569A、ANSI/TIA/EIA-606、ANSI/TIA/EIA-607、GB50311-2016等标准要求。

	6
	机房建筑要求
	 
	机房所在建筑物须为机房专用建筑，建筑内不含有数据中心以外其他业务用途；并根据信息系统机房应用的特点和特殊需要，在功能分区划分和平面布置、建筑结构上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
	机房所在建筑物抗震设计烈度为8度；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A 级；机房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机房活荷载承重量不低于8kN/㎡。

	
	
	 
	机房外墙体应保持封闭性，并与建筑物外墙体之间留有缓冲区。

	
	
	 
	机房所在区域不在建筑物的顶层或地下室，机房所在区域不在用水设备的下层或隔壁。

	
	
	 
	机房应设有专用卸货区域及货运入口，保证大型设备的运输安全。建筑的入口至主机房应设通道及货梯。货物、人员通道应保证24 小时可以通行。

	7
	供配电要求
	 
	机房采用双路市电供电，两路市电应该来自不同的供电站。

	
	
	
	IT 系统供电与空调等动力供电分开。

	
	
	▲
	末端配电：每台机柜配置A\B 双路PDU（来自不同的UPS 系统供电），每机柜的PDU 不少于16 个C13 或C19 插孔，每台机柜的A\B 两路可用电力均不低于16A，根据实际上架需求可更改为32A 电源。

	
	
	▲
	机房UPS及电池均应采用国际主流品牌，并采用2N 冗余方式。

	
	
	▲
	满载情况下电池后备时间应不低于15分钟，招标人租赁机房区域内每个机柜要求由分别来源于两路UPS 的两路电力供应（提供竣工验收资料）。

	
	
	
	柴油发电机配备(N+X)冗余（X=1～N）后备柴油发电机系统。

	
	
	▲
	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内设置的发电机燃油储备应能满足所有发电机组满载且不间断运行不低于6小时。此外，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应与附近油站签署有优先供油保障协议，可确保发电机燃油在4 小时内获得补充。

	
	
	 
	柴油发电机组应具有自动启动、自动切换、自动停机功能，应急电源与正常电源之间必须采取防止并列运行的措施。发电机组自启动到具备供电条件的时长原则上应小于5分钟。

	8
	制冷要求
	 
	机房空调应配备N+X 冗余（X=1～N）机房专用空调（提供竣工验收资料）。

	
	
	▲
	机房正常温度范围是20℃-25℃，正常湿度范围是30%-70%，不结露。送风方式：下送风、上回风，按冷、热通道分离布置。空调机房需独立，与IT 机房物理隔离。

	
	
	 
	有漏水隐患处应安装漏水检测装置，针对空调漏水情况能够及时发现和报警。空调机组下方应设置挡水堰，并部署有漏水检测系统，漏水检测系统报警信号接入到环境监控平台，对机房漏水情况进行实时检测和处理。

	9
	防雷接地要求
	 
	机房建筑设置有避雷装置，能够防范直击雷的危害。

	
	
	▲
	机房应设置交流电源地线，应设置通过国家认证的防雷装置，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资质证明。防止感应雷，采用共用接地系统，在供电系统做好三级防雷措施。（提供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机房防雷接地检测报告》）。

	10
	消防要求
	 
	机房区域的消防系统采用极早期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火灾探测点应采取多层部署方式并应具有地址编码及电子地图，接入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提供集中式灭火报警系统。

	
	
	 
	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机房场地及配电室应设置感温、感烟双重报警系统。采用环保洁净气体灭火系统。气体释放喷头应采取多路部署，分区灭火方式。无水管经过IT 设备放置的机房区域。

	
	
	 
	消防中控室应配置有7×24 小时专职消防监控人员，实时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机房内应设置有独立的消防排烟系统。

	
	
	▲
	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的消防设施及管理应符合消防规范要求，并通过主管部门验收和年检，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1
	多运营商线路接入
	★
	承诺应满足全部基础运营商和主流运营商互联网、专线、裸光纤以及政务外网接入路由空间，无条件支持线路接入，满足招标人未来的网络接入。（提供承诺书）

	
	
	 
	各投标人节点机房为独立空间，传输设备、管井等资源满足多条专线布设开通条件并具备后期扩展能力，传输设备应便于维护。

	
	
	 
	承诺机房能够无条件支持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的接入，并提供相应的配合服务。

	12
	机房运维
要求
	 
	机房所在建筑物入口处应安装出入控制和安全防护装置，并对出入人员和所带物品应进行安全检查。

	
	
	 
	机房应配备7×24 小时值班保安人员，负责机房的安全保卫工作。

	
	
	 
	数据中心设有环境监控平台，对机房相关基础设施运行状态和故障进行7×24 小时监控。

	
	
	 
	机房应配备7×24 小时值班基础设施管理员，负责机房的日常维护、事件应急、故障处置等工作。机房的基础设施日常巡检工作，每日巡检次数不少于2 次并提供巡检报告。

	
	
	▲
	机房区域应为独立、封闭区域，并配置有门禁访问控制措施、视频监控、安全检查措施，并有7×24 小时安保人员值班对进出机房的人员、设备进行检查、核实、放行。有多个出入口时，每个出入口都应有周全的人员、设备进出控制措施，以确保机房安全。

	
	
	★
	应为招标人租赁区域出入口设置具备国密算法的门禁控制系统，划分不同人员进出不同区域的权限。未经招标人授权的人员（包括投标人机房工作人员）不得进入。门禁控制系统应保存有完整的人员进出记录，人员进出记录要求至少保留一年。（提供承诺书）

	
	
	★
	投标人须承诺招标人及指定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并随时配合进入所租赁机房区域进行操作。（提供承诺书）

	
	
	 
	机房除公共监控外，应为招标人租赁机房区域提供一套独立的高清视频监控平台，实现对所有通道、区域、设备的监控，且监控区域无死角。视频监控数据应至少保存90 天且供招标人随时调阅查看。

	
	
	 
	向招标人租赁机房区域提供包括供变配电、UPS、电池、空调及新风系统的设备系统监测服务、运行区温湿度及漏水监测、末端配电监测。

	
	
	 
	在进行重大变更时，应提前至少20 个工作日通过书面方式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招标人。

	
	
	 
	应至少每季度一次向招标人提供服务报告，包括监控及巡检、日常维护、应急处理工作等。


（2）数据中心B技术要求
	序号
	指标项
	重要性
	技术要求

	1
	机房选址要求
	▲
	投标人提供的数据中心在选址上应符合招标人要求，A、B数据中心跨地级市行政区。如投标人方案中须进行机房和设备迁移，投标人须提供迁移方案并出具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保证招标人业务不受影响并承担相关所有费用。

	2
	机房总体要求
	
	投标人提供的机房建设标准必须满足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的CQC1312-2017数据中心场地基础设施认证技术规范，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
	为保证系统稳定运行和配套系统性能稳定，要求机房通过验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机房所在地应交通方便，周边500 米范围内不得有下列危险：
 水灾、泥石流等灾害威胁、国家重点基础设施或重大军事目标、强腐蚀源、污染源、强电磁、有害气体、强震动源、容易发生群体事件场所、易燃易爆源。

	
	
	 
	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应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可用性设计，包括建筑结构、系统冗余能力、物理安全考虑、人员设备控制、消防安全考虑、应急能力、防电磁辐射、防雷、防水、防静电等。

	
	
	▲
	投标机房产权所有人应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明文件或与机房房屋所有权单位签署的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不低于服务要求），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
	投标人在数据中心B内须提供1 个独立办公室、2 个车位和相应的物业服务，办公室建筑面积不小于30 平米（含相应的物业服务，包括办公桌椅、网络、饮用水；提供7×24 小时中央空调或集中供暖），提供一个不小于60 平米的库房，并可以提供临时会议室。（提供承诺书）

	3
	机房定制化要求
	 
	提供租赁机房区域要求为独立的模块间内；所在区域需安装视频监控录像装置，连续视频监控记录应保存至少90天，机房实行封闭式管理，机房应设置防盗报警系统。应对机房所在区域出入人员身份执行审批审核流程，并记录出入人员信息、进出时间、工作内容等，相关记录应保存至少365 天。

	4
	机柜
要求
	▲
	投标人须提供不少于60个机柜，单机柜功耗≥4.5kW。机柜须满足标准19 英寸机架设备安装上架要求，机柜尺寸不小于600×1200×2000mm，可用空间不小于40U。

	
	
	 
	每机柜承重不低于800KG。

	
	
	 
	机柜内托盘或托架数量可满足设备上架要求，每个托架或托盘要求承重不小于80KG。

	5
	机房综合布线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根据招标人需求在机柜所在机房区域内完成综合布线，线缆敷设在所在区域桥架机柜内，对强弱电进行分离，规范整齐。所在区域内的线缆按照招标人要求进行标签标识。

	
	
	 
	缆线采用线槽或桥架敷设时，线槽或桥架的安装位置应与建筑装饰、电气、空调、消防等专业协调一致。应将通信线缆铺设在专用线槽内，强弱电缆需隔离铺设间隔不小于300mm，并进行统一标识。

	
	
	 
	综合布线系统应选用国际主流品牌产品；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ANSI/TIA/EIA 568B、ANSI/TIA/EIA 569A、ANSI/TIA/EIA-606、ANSI/TIA/EIA-607、GB50311-2016等标准要求。

	6
	机房建筑要求
	 
	机房所在建筑物须为机房专用建筑，建筑内不含有数据中心以外其他业务用途；并根据信息系统机房应用的特点和特殊需要，在功能分区划分和平面布置、建筑结构上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机房所在建筑物抗震设计烈度为8度；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A 级；机房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
	机房活荷载承重量不低于8kN/㎡。

	
	
	 
	机房外墙体应保持封闭性，并与建筑物外墙体之间留有缓冲区。

	
	
	 
	机房所在区域不在建筑物的顶层或地下室，机房所在区域不在用水设备的下层或隔壁。

	
	
	 
	机房应设有专用卸货区域及货运入口，保证大型设备的运输安全。建筑的入口至主机房应设通道及货梯。货物、人员通道应保证24 小时可以通行。

	7
	供配电要求
	 
	机房采用双路市电供电，两路市电应该来自不同的供电站。

	
	
	▲
	IT 系统供电与空调等动力供电分开。

	
	
	▲
	末端配电：每台机柜配置A\B 双路PDU（来自不同的UPS 系统供电），每机柜的PDU 不少于16 个C13 或C19 插孔，每台机柜的A\B 两路可用电力均不低于16A，根据实际上架需求可更改为32A 电源。

	
	
	▲
	机房UPS及电池均应采用国际主流品牌，并采用2N 冗余方式。

	
	
	▲
	满载情况下电池后备时间应不低于15分钟，招标人租赁机房区域内每个机柜要求由分别来源于两路UPS 的两路电力供应（提供竣工验收资料）。提供蓄电池单独摆放空间或电池架，不少于1600mm*800mm*750mm。

	
	
	▲
	柴油发电机配备(N+X)冗余（X=1～N）后备柴油发电机系统（提供竣工验收资料）。

	
	
	▲
	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内设置的发电机燃油储备应能满足所有发电机组满载且不间断运行不低于6小时。此外，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应与附近油站签署有优先供油保障协议，可确保发电机燃油在4 小时内获得补充。储油设施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提供供油保障协议）。

	
	
	 
	柴油发电机组应具有自动启动、自动切换、自动停机功能，应急电源与正常电源之间必须采取防止并列运行的措施。发电机组自启动到具备供电条件的时长原则上应小于5分钟。

	8
	制冷要求
	 
	机房空调应配备N+X 冗余（X=1～N）机房专用空调（提供竣工验收资料）。

	
	
	
	机房正常温度范围是20℃-25℃，正常湿度范围是30%-70%，不结露。送风方式：下送风、上回风，按冷、热通道分离布置。空调机房需独立，与IT 机房物理隔离。

	
	
	 
	有漏水隐患处应安装漏水检测装置，针对空调漏水情况能够及时发现和报警。空调机组下方应设置挡水堰，并部署有漏水检测系统，漏水检测系统报警信号接入到环境监控平台，对机房漏水情况进行实时检测和处理。

	9
	防雷接地要求
	 
	机房建筑设置有避雷装置，能够防范直击雷的危害。

	
	
	▲
	机房应设置交流电源地线，应设置通过国家认证的防雷装置，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资质证明。防止感应雷，采用共用接地系统，在供电系统做好三级防雷措施。（提供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机房防雷接地检测报告》）。

	10
	消防要求
	 
	机房区域的消防系统采用极早期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火灾探测点应采取多层部署方式并应具有地址编码及电子地图，接入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提供集中式灭火报警系统。

	
	
	 
	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机房场地及配电室应设置感温、感烟双重报警系统。采用环保洁净气体灭火系统。气体释放喷头应采取多路部署，分区灭火方式。无水管经过IT 设备放置的机房区域。

	
	
	 
	消防中控室应配置有7×24 小时专职消防监控人员，实时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机房内应设置有独立的消防排烟系统。

	
	
	▲
	投标人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的消防设施及管理应符合消防规范要求，并通过主管部门验收和年检，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1
	多运营商线路接入
	★
	承诺应满足全部基础运营商和主流运营商互联网、专线、裸光纤以及政务外网接入路由空间，无条件支持线路接入，满足招标人未来的网络接入。（提供承诺书）

	
	
	 
	各投标人节点机房为独立空间，传输设备、管井等资源满足多条专线布设开通条件并具备后期扩展能力，传输设备应便于维护。

	
	
	 
	承诺机房能够无条件支持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的接入，并提供相应的配合服务。

	12
	机房运维要求
	 
	机房所在建筑物入口处应安装出入控制和安全防护装置，并对出入人员和所带物品应进行安全检查。

	
	
	 
	机房应配备7×24 小时值班保安人员，负责机房的安全保卫工作。

	
	
	 
	数据中心设有环境监控平台，对机房相关基础设施运行状态和故障进行7×24 小时监控。

	
	
	 
	机房应配备7×24 小时值班基础设施管理员，负责机房的日常维护、事件应急、故障处置等工作。机房的基础设施日常巡检工作，每日巡检次数不少于2 次。

	
	
	▲
	机房区域应为独立、封闭区域，并配置有门禁访问控制措施、视频监控、安全检查措施，并有7×24 小时安保人员值班对进出机房的人员、设备进行检查、核实、放行。有多个出入口时，每个出入口都应有周全的人员、设备进出控制措施，以确保机房安全。

	
	
	★
	应为招标人租赁区域出入口设置具备国密算法的门禁控制系统，划分不同人员进出不同区域的权限。未经招标人授权的人员（包括投标人机房工作人员）不得进入。门禁控制系统应保存有完整的人员进出记录，人员进出记录要求至少保留一年。（提供承诺书）

	
	
	★
	投标人须保证招标人及指定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并随时配合进入所租赁机房区域进行操作（提供承诺书）。

	
	
	 
	机房除公共监控外，应为招标人租赁机房区域提供一套独立的高清视频监控平台，实现对所有通道、区域、设备的监控，且监控区域无死角。视频监控数据应至少保存90 天且供招标人随时调阅查看。

	
	
	 
	向招标人租赁机房区域提供包括供变配电、UPS、电池、空调及新风系统的设备系统监测服务、运行区温湿度及漏水监测、末端配电监测。

	
	
	 
	在进行重大变更时，应提前至少20 个工作日通过书面方式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招标人。

	
	
	 
	应至少每季度一次向招标人提供服务报告，包括监控及巡检、日常维护、应急处理工作等。


 
2.其他要求
由于医保信息平台所涉及的数据中心及相关业务系统等当前均正常运行，且医保结算为实时业务，一旦中断将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涉及到需要机房设备搬迁及业务割接的，相关备份服务器等硬件资源需由投标人自行解决，迁移割接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且迁移割接过程不能暂停或中断业务，投标人需提前做好评估和准备。
说明：（1）技术参数要求中“▲”项代表关键指标，具体参照评分表要求。
[bookmark: _GoBack]（2）对于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指标，投标人须提供包含相关指标项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可以使用生产厂家官方网站截图或生产厂家产品白皮书或产品实物照片等相关资料，证书类证明材料须提供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或国家主管部门网站截图，指标要求中另有要求除外。未提供有效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内容与所填报指标不一致的，该指标按不满足处理。
